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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明确地反映医院承担科研和教学任务所产生的

相关收支，强化科教经费的管理，新医院会计制度专门设置了

“科教项目收入”、“科教项目支出”和“待冲科教项目基金”科

目。明确了科教项目收入是医院取得的，除财政补助收入外专

门用于科研、教学项目的补助收入；还明确了科研项目支出，

是医院使用除财政补助收入以外的科研、教学项目收入开展

科研、教学活动发生的支出。并提出由国家财政补助的相关科

教项目收入和支出不在“科教项目收入”和“科教项目支出”科

目核算。这既充分体现了医院财务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要

求，也对医院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目标。

1. 科教项目收入的核算。①医院科教项目收入来源一般

包括教育部门、科技部门拨付的科教项目资金，世界卫生组

织、各基金会、各国资助的课题研究资金，新医疗技术和新药

品临床观察费等。根据新制度要求，科教项目收入的确认以权

责发生制为基础，按实际收到的金额予以确认，确保了数据的

真实性、可靠性。②为区分科研项目和教学项目，医院可根据

需要，在科教项目收入科目下设科研项目收入、教学项目收入

两个明细科目进行具体核算。

2. 科教项目支出的核算。①医院使用除财政补助收入以

外的科研、教学项目资金，为购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或购买

药品、卫生材料等物资发生支出时，按实际支出金额确认科教

项目支出。②医院可在科教项目支出科目下，设置“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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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管理自用电是指电力生产供应企业在对外购电力

进行输配电生产加工环节过程中的正常消耗用电，并非电力

企业职工个人用电，个人用电与普通消费者一样缴费，不

属于此文中讨论的内容。在日常工作中，电力企业要求将生

产管理用自用电录入电力营销管理系统作为电力企业销售

电量处理，且对自己单位开具发票，分别作收入和成本处

理，并要求同时上缴国家各项电力代收基金。笔者对此做法

不认同。

1. 违背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收入确认的原则。企业会计

准则中规定，“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

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

入”，以及“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

购货方，是构成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重要条件”,生产管理自

用电同时作收入和成本,不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增加，也不存

在商品所有权的转移问题。录入电力营销系统作收入，会存

在虚增售电量及收入。

2.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发票管理办

法》中第二十条关于发票开具的规定为：“销售商品、提供服

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

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

向收款方开具发票。”而供电企业不能自己给自己开具发票。

3. 给人为操纵线损提供了机会。按现行做法，生产管理

自用电作为企业的收入和成本进行核算，不影响电力企业经

营利润指标，但对此部分自用电量的统计会增加售电量，因

不存在电费回收的风险，也不影响利润指标的完成，成为人

为操纵线损的机会。

4. 生产管理自用电不存在视同销售及补缴增值税问

题。在税务检查中，税务部门曾提出生产管理自用电属于视

同销售行为，应该补缴纳增值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08年修订版）第四条规定了 38种视

同销售行为，但生产管理自用电不属于视同销售中的任何一

种情形。

企业生产管理自用电不应作为企业销售收入，也不存在

补缴税的问题。电力企业生产管理自用电属于在电力生产加

工过程中正常的生产成本，首先是其对应的购电环节的进项

税额应该正常抵扣，不存在进项税额转出问题。其次虽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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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企业作为终端用户也在用电，但只要是属于生产管理的用

电则不存在补缴增值税问题，因为电力供应企业属于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即使税务上要求作收入处理，其凭发票后进项税

额可以抵扣，也不存在应补缴税的问题。其中，如果不开具发

票会导致增值税进项抵扣链的断裂，与“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

和商品用于继续生产加工的增值税进项税可以抵扣”的规定

相矛盾，而开具发票又与发票管理开具的规定相矛盾，唯有取

消将管理自用电作为销售收入的处理方法才会解决此矛盾。类

似的情况如自来水公司管理用水，石油公司生产管理用油，家俱

生产厂办公用家俱等也是一样的道理，其管理用电构成其产

成品成本的一部分，不应作收入，也就不存在补缴税的问题。

建议对生产管理自用电部分规定只能单独装表计量进行

管理考核，以控制在国家规定的合理的线损范围内，营销系统

不再录入此部分电量，也不再作相应收入和成本的核算。○


